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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近日，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

汉光耗材产业园相关项目建筑工程进行公开招标，经过开标、

评审、公示等程序后，确定中国船舶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际工程)、郑州海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郑州海为）为中标单位，公司拟与国际工程、郑州海为签

订建设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其中，国际工程是联合体

牵头人，郑州海为是联合体成员），合同金额共计

149,488,901 元（含税）。

2.国际工程、郑州海为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控制的企业。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相关规

定，公司预计与国际工程、郑州海为发生的 149,488,901 元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6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6 年 5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根据相关

规则，关联董事黄立新、汪学文、苏电礼、杨宏亮、张建昌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

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

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需经其他

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船舶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武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中路北院 1 号

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工业工程设计、民用建筑工程

设计，工程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专业承包；工程管理；销售机械设备；代理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海外工程总

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25,150.80 万元，

净资产 41,305.39 万元；2025 年实现销售收入 236,062.44

万元，实现净利润 2,906.09 万元。

（2）郑州海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郑州海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伟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京广中路 126 号

业务范围：一般项目：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压

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料搬运装备制

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制

造；工业机器人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

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安

全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消防器

材销售；消防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

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谷物种植；谷物销售；

蔬菜种植；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土地整治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

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

施工专业作业；电气安装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物

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状况：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156.94 万元，

净资产 592.34 万元；2025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23.01 万元，

实现净利润 207.52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工程、郑州海为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国际工程、郑州海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

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国际工程、郑州海为均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完成汉光耗材产业园相关项目建筑工程公开招

标，中标单位为国际工程、郑州海为，现拟与对方签订建设

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 1：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光耗材产

业园二期建设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

1.工程地点：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汉光耗材产业园。



2.工程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建设包括 111#精密加工厂房、

112#OPC 鼓生产厂房、309#OPC 鼓成品库房、310#危废品库

房、311#化学材料库房、115#配液厂房、312#动力站房、313#

事故水池、202#生活楼，建（构）筑物面积总计 40457 ㎡。

3.EPC 工程总承包范围：

包含但不限于建设范围内的报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所有专业施工图设计、相关专项设计（消防专篇等）、负责

完成前期手续的报批报建工作。建安工程施工、设备采购（甲

供设备除外）、竣工图编制，以及对建筑、结构等各专业图

纸优化、审核；协助完成竣工验收及备案等相关手续，落实

保修服务等其他建设方面的内容，以及和发包人现有功能系

统对接及预留口设计事宜。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

度、费用、合同、信息、外部协调等管理和控制。

（二）合同 2：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光耗材产

业园二期建设项目（3#、4#墨粉厂房和 3#墨粉库房建筑工程

建设项目）EPC 工程总承包

1.工程地点：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汉光耗材产业园。

2.工程内容及规模：在汉光耗材产业园新建 3#、4#墨粉

厂房和 3#墨粉库房，配套建设周边道路、绿化、室外管网等

总图设施。新增建筑面积 7073 平方米。

3.EPC 工程总承包范围：

包含但不限于建设范围内的报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所有专业施工图设计、相关专项设计（消防专篇等）、负责

完成前期手续的报批报建工作。建安工程施工、设备采购（甲



供设备除外）、竣工图编制，以及对建筑、结构等各专业图

纸优化、审核；协助完成竣工验收及备案等相关手续，落实

保修服务等其他建设方面的内容，以及和发包人现有功能系

统对接及预留口设计事宜。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

度、费用、合同、信息、外部协调等管理和控制。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关联交易

定价是按照中标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交易定价严格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招标程序及结果公开透明，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 1：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光耗材产

业园二期建设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

1.合同主体

发包人：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中国船舶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

人）、郑州海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2.合同概况

（1）工程地点：河北省邯郸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建设包括 111#精密加工

厂房、112#OPC 鼓生产厂房、309#OPC 鼓成品库房、310#危

废品库房、311#化学材料库房、115#配液厂房、312#动力站

房、313#事故水池、202#生活楼，建（构）筑物面积总计 40457

㎡。



（3）EPC 工程总承包范围：

包含但不限于建设范围内的报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所有专业施工图设计、相关专项设计（消防专篇等）、负责

完成前期手续的报批报建工作。建安工程施工、设备采购（甲

供设备除外）、竣工图编制，以及对建筑、结构等各专业图

纸优化、审核；协助完成竣工验收及备案等相关手续，落实

保修服务等其他建设方面的内容，以及和发包人现有功能系

统对接及预留口设计事宜。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

度、费用、合同、信息、外部协调等管理和控制。

（4）合同工期：

①本项目总工期为 240 个日历天，包含设计工期与施工

工期。

②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发出的书面开工通知日期为

准。施工工期自实际开工日期起计算。

3.签约合同价：124,415,527.29 元（含税），主要包括

设计费、建安工程费、暂估价等内容（本合同签约合同价款

为暂定价款，以承包人与第三方审计单位核对后的重计量结

果为依据确定最终合同价款;本合同签约合同价款为承包人

投标价格，投标价格经发包人审核后如发现恶性不平衡报价

情况，合同价款重新调整）。

4.合同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2）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①发包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合同并出具书面决议；

②承包人提交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的履约保函。

5.联合体内部分工

（1）国际工程作为牵头人对项目负总责，负责本项目

的设计、对项目整体进行协调管理以及暂估价工艺设备的采

购工作；郑州海为负责本项目建筑工程的实施。

（2）发包人在收到联合体牵头人开具的相应费用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相应费用给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牵

头人在收到各项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联合体牵头人

按照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费用给各联合体成员。

（二）合同 2：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光耗材产

业园二期建设项目（3#、4#墨粉厂房和 3#墨粉库房建筑工程

建设项目）EPC 工程总承包

1.合同主体

发包人：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中国船舶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

人）、郑州海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2.合同概况

（1）工程地点：河北省邯郸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内容及规模：在汉光耗材产业园新建 3#、4#

墨粉厂房和 3#墨粉库房，配套建设周边道路、绿化、室外管

网等总图设施。新增建筑面积 7073 平方米。

（3）EPC 工程总承包范围：

包含但不限于建设范围内的报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所有专业施工图设计、相关专项设计（消防专篇等）、负责

完成前期手续的报批报建工作。建安工程施工、设备采购（甲

供设备除外）、竣工图编制，以及对建筑、结构等各专业图

纸优化、审核；协助完成竣工验收及备案等相关手续，落实

保修服务等其他建设方面的内容，以及和发包人现有功能系

统对接及预留口设计事宜。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

度、费用、合同、信息、外部协调等管理和控制。

（4）合同工期：

①本项目总工期为 240 个日历天，包含设计工期与施工

工期。

②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发出的书面开工通知日期为

准。施工工期自实际开工日期起计算。

3.签约合同价：25,073,373.71 元（含税），主要包括设

计费、建安工程费、暂估价等内容（本合同签约合同价款为

暂定价款，以承包人与第三方审计单位核对后的重计量结果

为依据确定最终合同价款;本合同签约合同价款为承包人投

标价格，投标价格经发包人审核后如发现恶性不平衡报价情

况，合同价款重新调整）。

4.合同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2）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①发包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合同并出具书面决议；

②承包人提交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的履约保函。



5.联合体内部分工

（1）国际工程作为牵头人对项目负总责，负责本项目

的设计、对项目整体进行协调管理以及暂估价工艺设备的采

购工作；郑州海为负责本项目建筑工程的实施。

（2）发包人在收到联合体牵头人开具的相应费用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相应费用给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牵

头人在收到各项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联合体牵头人

按照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费用给各联合体成员。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在汉光耗材产业园开展项目建设

所需，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中标单位，有利于推进相关项

目工程建设，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

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价格，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

公正、公允。国际工程、郑州海为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

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

不会构成向大股东的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七、202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6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国际工程、郑州海为的一

致行动人中国船舶集团（包括其下属企事业单位）已发生关

联交易情况为：向中国船舶集团采购的总金额为 648,871.45

元，向中国船舶集团销售的总金额为 6,907,179.59 元，在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息收入为 563,908.96 元。

其中，向国际工程采购的金额为 0 元，销售的金额为

91,774.84 元；向郑州海为采购的金额为 0 元，销售的金额

为 0 元。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船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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